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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33      证券简称：S前锋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6-037 

 

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控股子公司下属分公司2011-2015年期间对外担保 

有关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责任。  

 

2016年7月11日，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：公司、前锋股份）

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川证监处罚字【2016】

1号）（下称处罚告知书）。根据处罚告知书，公司得知：在2011-2015年

期间,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属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(下称：

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)以其定期存单为时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朱霆控制的成

都傲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傲骨数码)和成都德威视讯科技有限公

司(以下简称德威视讯)的银行贷款提供质押担保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处罚告知书中所列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在2011-2015年期间担保

情况 

1、2011年3月15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0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109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2、2011年3月28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46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5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3、2011年6月2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95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1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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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2011年6月21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0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10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5、2012年3月22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20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2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6、2012年3月22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0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11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7、2012年5月23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99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3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8、 2012年6月13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200O

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3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9、2012年6月20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5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10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10、2012年8月24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000

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11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11、2012年9月20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3000

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33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12、2013年3月18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900

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1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13、2013年6月5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5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30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14、2014年3月18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3000

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34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15、2014年6月6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30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34O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16、2014年9月10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600

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34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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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、2014年11月11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700

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4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18、2014年12月4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6O0

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4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19、2015年2月4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17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1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20、2015年2月9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20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4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21、2015年5月29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2300

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4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22、2015年6月4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傲骨数码20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300万元的质押担保。 

二、上述质押担保的审批、信息披露情况 

经公司自查： 

1、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上述22笔对外担保，均未经过公司董事会、

股东大会审批，属朱霆个人故意隐瞒，私自违规、违法操作。朱霆因涉嫌

犯罪，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。 

2、2015年7月16日，经公司自查，发现：标准成都分公司在中国银行

成都沙湾支行2200万元定期存单及标准成都分公司在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2400万元定期存单为他人提供了担保。 

2015年7月21日，经过公司进一步核查，发现：2015年5月29日,标准

前锋成都分公司以定期存单为德威视讯23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400万元

的质押担保（处罚告知书中的第21项）；2015年6月4日,标准前锋成都分公

司以定期存单为傲骨数码2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200万元（处罚告知书

中为2300万元）的质押担保（处罚告知书中的第22项）。 

有关标准成都分公司以存单质押为他人提供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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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《上海证券报》和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http://www.sse.com.cn上的2015-012、014、030、036、042、043、

045号及2016-004、014、016、023、026、033号公告。  

三、与该担保有关的其他情况 

1、经初步自查：截止目前，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除为德威视讯2300万

元的银行贷款提供2400万元的质押担保的存单和傲骨数码的银行贷款2000

万元提供2200万元的质押担保尚未解除外，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没有其他

对外担保的情况，在银行没有定期存单，也没有其他资金处于受限的情况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将立即对标准前锋成都分公司2011-2015年的对外担保

情况进行进一步自查，并及时将相关自查情况进行信息披露。 

3、公司准备将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等相关

材料向主办朱霆案件的有关司法机关报告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和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 0 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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